新华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（共 17项） 
行政许可(17 项) 
1.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审批。 
2.营业性演出审批。 
3.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设立审批。 
4.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工程建设及验收审核。 
5.文艺表演团体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审批。 
6.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护工程审批。 
7.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（乙种）审批。 
8.广播电视专用频段频率使用许可证（乙类）核发。 
9.广播电台、电视台设立、终止审批。 
10.游艺娱乐场所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。 
11.歌舞娱乐场所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。 
12.基本建设工程文物考古调查、勘探审批。 
13.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 
批。 
14.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 
文物修缮审批。 
15.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。 
16.利用文物保护单位举办大型活动审批。 
17.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和机关、部队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 
位设立有线广。
